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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7〕352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
南海区开展建筑工地用钢专项整治
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各有关单位：

为更好贯彻《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建筑工地用钢专项整治的紧急通知》（粤建质函〔2017〕1272号）的要求，我局在全区组织开展建筑工地用钢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建筑工地是否存在使用“地条钢”等不合格钢材产品，特制订本方案。

请各单位遵照方案要求，对照自检，并将检查情况报我局建筑工地用钢专项检查领导小组。

如有疑问，可向我局建筑市场监管科反映（联系人：徐勤，联系电话：86229403）。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7年5月31日

南海区开展建筑工地用钢专项检查方案

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建筑工地用钢专项整治的紧急通知》（粤建质函〔2017〕1272号）的要求，我区组织开展工地用钢专项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我局成立建筑工地用钢专项检查领导小组，副局长黄玮瑜同志任组长，小组成员包括建管科、质安科、区质监站及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有关人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建管科，负责组织协调和报告检查情况。

二、检查方式

（一）企业自查。各在建项目工地的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对照自查现场使用的钢筋原材是否存在无出厂合格证的行为、是否存在使用未经进场验收和复检合格的钢筋原材的行为。检查人员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填写好《建筑工地用钢情况自查表》（详见附件1），并于2017年6月15日以前将自查情况报各项目监督员。区质监站对区管级监督项目自查情况进行统计，镇街（含高新区）对受托管理的建筑项目自查情况进行统计，于2017年6月20日前上报我局建筑工地用钢专项检查领导小组和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

（二）抽查检查。我局建筑工地用钢专项检查领导小组于2017年6月15至6月20日，组织对对全区在建项目工地进行抽查检查。

（三）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将1月份至5月份在建工地用钢检测情况进行统计，于2017年6月20日前报我局建筑工地用钢专项检查领导小组和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

三、检查时间、范围

（一）检查时间：2017年5月27日至6月26日。

2017年6月15日前完成全区在建工地用钢自查工作，2017年6月15至6月20日我局建筑工地用钢专项检查领导小组根据工作安排对全区在建工地进行抽查检查。

（二）检查范围：检查范围覆盖全区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建设项目。

四、工作要求

请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建筑工地是否存在使用“地条钢”等不合格钢材产品的工作，检查中发现存在使用假冒伪劣钢材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签发相应的执法文书，并按规定对相关责任单位进行扣分处理。达到行政处罚规定的，必须按要求提请行政处罚。对不合格钢材立即停止使用，并立即通报市场监督管理局（质监、工商）等单位对销售和生产劣质钢材的企业进行查处，从源头上切断劣质钢材流入建筑领域。

附件：1.建筑工地用钢情况自查表

      2.建筑工地用钢抽查情况统计表

附件1

建筑工地用钢情况自查表

  填报单位：                                                                                            年    月    日
	工程名称
	工程进度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材料抽检信息
	抽检材料进场信息

	材料名称
	厂家
	规格
	抽检数量
	炉号批号
	进场时间
	进场数量
	进场批次
	是否有进场台账
	是否有合格证
	送检结果
	使用部位
	使用数量
	备注

	
	
	
	　
	
	
	
	
	
	
	
	
	
	

	
	
	
	
	
	
	
	
	
	
	
	
	
	

	
	
	
	
	
	
	
	
	
	
	
	
	
	

	
	
	
	
	
	
	
	
	
	
	
	
	
	

	主要质量问题及处理意见（详细处理记录、结果应附本表后面）：
　


                                         项目监督员：               年   月   日

附件2

建筑工地用钢抽查情况统计表 

	序号
	工程名称
	联络员     （监督员）
	检查情况（存在问题）
	钢筋原材抽检情况
	检查人员
	检查日期
	备注

	
	
	
	
	材料名称
	厂家
	品牌
	规格  型号
	炉号  批号
	抽检  数量
	抽检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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